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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葉筱鈴
電話：06-2412734#14
電子信箱：spec.tn.yeh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特(三)字第11321186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2118692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學年度學前身心障礙幼兒優先入幼兒園鑑定

安置工作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3年9月11日南市教特（三）字第1131052414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鑑定安置工作採取「通訊報名」和「現場報名」兩種

方式。

(一)報名期程：113年11月1日至113年11月15日止。

(二)通訊報名：以「掛號方式」將資料寄至報名地點，掛號

函件執據務請妥善保存。

(三)現場報名：採預約制，預約電話06-2412734葉老師。

(四)郵遞地址：70015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86號。

三、關於優先入園鑑定安置之辦理方式，務請轉知幼兒家長逕

依需求申請，並於時限內填具相關資料送件審查；如未能

於截止日期寄達或送達報名地點，將一律列入候補，候補

順序即為送達日期，候補者不得要求更改志願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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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
副本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、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

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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